
- 1 -

重外教发〔2021〕28 号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历学位证书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：

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历学位证书管理办法》经 2021 年 6 月

17 日第 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
2021 年 6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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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历学位证书管理办法

依据《关于重申保证高等教育质量，加强学历文凭、学位证

书管理的通知》(教学[2001]6 号)文件和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

学籍管理规定》，为了加强学历学位证书管理，维护学校证书的严

肃性，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

式，以及学生招生录取时填报的个人信息，填写、颁发学历证书、

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。

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、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息

的，应当有合理、充分的理由，并提供有法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

件和申请。经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审查无误后，学校上报教育部指

定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以下简称学信网），并按新信息

填写证书。

第二条 学校执行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制度，每年

将颁发的毕（结）业证书信息上传学信网即时注册。

第三条 达到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关于毕

业的要求，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，未达到毕业要求者发放结业证

书。修满一学年以上退学者发放肄业证书。

第四条 符合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辅修学位（专业）管理办法》

者，由学校发给辅修学位（专业）证书。

第五条 符合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例》者，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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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学士学位证书，并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（学位网）

备案注册。

第六条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不能补发，经学生

本人申请，学校核实后可出具相应的证明（书），证明（书）与原

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七条 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评定委

员会审议通过的学位证书，由教务处统一制作，加盖学校公章。

第八条 教务处将经审议通过的证书及签收名册交由二级学

院。二级学院需安排专人保管，按要求发放。学生本人领取的，

核实身份证与本人身份无误后即可发放，学生需在签收名册上签

字确认标明领取日期。由他人代领，除查看代领人身份证原件外，

还需留存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手写授权委

托书。签收名册上由代领人签字并注明代领字样及日期。

第九条 证书发放完毕，二级学院需在两个工作日内将签收名

册及所有留存材料报送教务处。

第十条 结业证书换毕业证书、补授学位证书的发放均由教务

处直接办理。

第十一条 结业证书换毕业证书领取手续如下：

（一）本人领取，核实本人身份无误后，身份证复印件和结

业证原件留存。

（二）由他人代领，除查看代领人身份证原件外，还需留存

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本人结业证原件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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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授权委托书。

（三）结业证丢失要在省级报纸登记挂失，提交完整报纸原

件，并提供财务处开具的费用清缴证明。

（四）签收名册上签字确认并标注日期，他人代领需注明代

领字样。

第十二条 补授学位证领取手续如下：

（一）核实本人身份无误后，身份证复印件和毕业证复印件

留存。

（二）由他人代领，除查看代领人身份证原件外，还需留存

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复印件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手写

授权委托书。

（三）毕业证丢失要在省级报纸登记挂失，提交完整报纸原

件，并提供财务处开具的费用清缴证明。

（四）签收名册上签字确认并标注日期，他人代领需注明代

领字样。

第十三条 办理学历证明（书）手续如下：

（一）提交本人申请书一份，近期 2 张小二寸蓝底证件照（电

子版与纸质版）。

（二）省级报纸登记挂失，提交完整报纸原件，并提供财务

处开具的费用清缴证明。

第十四条 证书发放各个环节，严禁违规代领，如有发现，将

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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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严格按照规定发放证书，避免损坏遗失。如有特殊

情况，及时上报主管部门。

第十六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，学

校应当取消其学籍，不得发给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；已发的学历

证书、学位证书，学校应当依法予以撤销。对以作弊、剽窃、抄

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得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

的，学校应当依法予以撤销。

第十七条 被撤销的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已注册的，学校应当

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

《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学历学位证书管理办法》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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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2 日印发


